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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自治的
温暖样本

组组建业委建业委会会
小区小区更更暖心暖心
《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运行办法》

助力业委会破局

小区治理既是家门口的“关键小
事”，也是城市发展中的“民生大事”。
小区治理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幸
福感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生活中
许多小区的物业管理不尽如人意，常常
出现服务不到位、沟通不畅、公共设施
维护不及时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
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容易引发邻里矛
盾和不满情绪。因此，如何加强小区治
理、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成为当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

上述小区的成功实践，让我们看到了小区自治
的破局之道。然而，并非所有小区都能像五龙花园
北区一样顺利实现业委会的有效运作，不少小区的
业委会成立之路充满了坎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成立业委会困难
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业委会的成立往往源于业
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业主希望通过成立业委会来
维护自身权益，但这一过程却困难重重。物业的阻
挠是业委会成立的一大障碍，许多物业对业委会的
成立持抵触态度，导致筹备工作难以顺利推进。

“就怕躲过了坑，又掉进井里，还顺势养肥了某些个
人和小圈子。”不少业主也担心自己被误导、利用，合
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成立业委会必须做
好“人”的工作，推举公益心强、有责任担当的人进入
业委会，避免形成小圈子。

其次，业委会的成立程序复杂，需要经过多个环
节的审核和批准。虽然社区对业委会的成立表示支
持，但程序的烦琐使得许多小区的筹备工作一拖再
拖。这种拖延不仅影响了业委会的成立，还可能导
致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我们小区的
业委会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一直卡在某
个环节，无法顺利推进。”文兴路一位小区业主王先
生说，“每次我们觉得快成功了，就会遇到新的问题，
真的很让人沮丧。”王先生表示，他和许多业主都希
望小区能有一个规范的业委会，但过程中的困难让
他们感到无奈。

此外，业主对业委会的成立缺乏积极性也是一
个重要原因。许多业主认为，小区已有物管，基本服
务已能保障，再新成立一个业委会的好处并不明
显。在没有明确利益预期的情况下，要得到大部分
业主投票拥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承认小
区有一些问题，但我觉得这些问题并不严重到需要
成立一个业委会来解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
主说，“我觉得成立业委会太麻烦了，而且我也不确
定它能带来多大的改变。”

小区自治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业委会的成立和运行为小区自治提供了有力保
障。五龙花园北区的实践为我们展示了小区自
治的成果与挑战。通过政府、社区和业主的共同
努力，我们相信小区自治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
来，为城市的和谐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五龙花园北区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它让我
们看到了小区自治的希望与挑战，也让我们思考
如何在困境中寻找破局之道。我们期待更多的
小区能够像五龙花园北区一样，通过小区自治实
现居民的幸福生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业委会成立的艰难探索

2025 年 1 月 12 日，太
原市杏花岭区五龙花园北
区的业主们收到了一份特
别的新年礼物——由小区业
委会发放的年货。这是小区
业委会第二次为业主们发放年
货，米、面、奶等生活用品，让业主
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新年
新气象，讨了个好彩头。”小区业主刘女
士领到年货后非常开心。她表示，这份年货
不仅实惠，更让她感受到了作为小区业主的归
属感，“虽然这些物品的价值并不高，但它让我
们感受到了小区的温暖和关怀，也让我们更加
团结。”小区业委会副主任邢先生介绍，业委会
在春节前一个月就开始筹备，通过对比选择了
物美价廉的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
业主们感受到小区公共收益的价值，同时也增
强大家对小区的认同感。”邢先生说，“这次发年
货经过了业主大会同意，按相关规定走了程序，
在社区的监督下进行。”

五龙花园北区的实践表明，业委会在小区
自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合理利用小区公
共收益，业委会不仅为业主提供了实实在在的
福利，还增强了小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小区
还利用公共收益请书法爱好者为业主们免费题
写春联和福字，增添了浓浓的年味。这种将公
共收益用于业主福利的做法，不仅提升了业主
的满意度，也增强了小区的凝聚力。

太嘉小区、兴龙苑小区、海唐居业 100城小
区……在太原，类似五龙花园北区的温暖样本
还有很多。

解决问题的智慧钥匙

面对业委会成立的困境，日前，山西
省出台了《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运行办
法》，为小区自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向。根据《办法》，物业管理委员会负责组
织业主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项，推动符合
条件的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业主大会、选举
产生业主委员会。

具体而言，物业管理委员会的
任期一般不超过 3年。如果在任期
内仍未推动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
生业主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或乡镇
人民政府将重新组建物业管理委
员会。这一规定明确了物业管理
委员会的职责和期限，为小区自治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此外，《办法》还规定，物业管理
委员会自业主大会依法选举产生业
主委员会之日起停止履行职责，并
与业主委员会办理移交手续后解
散。这一机制确保了小区自治的平稳

过渡，避免了因组织更替而导致的管理
混乱。
“我们小区的业委会成立之路虽然坎

坷，但有了政策的支持，我们看到了希望。”
王先生表示，政策的出台为小区自治提供
了明确的方向和保障。通过政府、社区和
业主的共同努力，小区自治有望迎来更加
美好的未来。“政策的支持给了我们很大的
信心。希望在政策的引导下，小区的治理
能够更加规范，业主的权益能够得到更好
的保障。”

此外，小区自治的成功不仅需要业委
会的努力，还需要政府加强对小区自治的
指导和支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各方权利和义务，为小区自治提供坚实的
法律保障。社区应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协助业主开展业委会的筹备工作，提供
必要的场地和资源支持。同时，社区还需
加强对小区公共事务的监督，确保小区自
治的公开、透明和公正。最终受益者业主
更是应该积极参与小区自治，只有业主充
分认识到自身权益，积极参与小区公共事
务的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小区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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